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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ah Yuen Holdings Limited
華園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9）

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一日，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高原聖果、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華園健康產品及本公司另一全資附屬公司華園食品訂立合營協
議，據此，深圳合營企業位於中國深圳成立。

深圳合營企業主要從事沙棘幼苗的培植，以及沙棘關連健康產品的製造、銷售及研
發。深圳合營企業將由華園健康產品實益擁有�0%權益，華園食品擁有�0%權益，
而高原聖果則擁有�0%權益。

根據合營協議之條款，深圳合營企業之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80,000,000元（相當於
約8�,��0,000港元），當中華園健康產品、華園食品及高原聖果將分別以現金出資
人民幣�8,000,000元 (相當於約�0,���,000港元)、人民幣��,000,000元(相當於約
��,8��,000港元)及人民幣��,000,000元(相當於約��,8��,000港元)。

由於有關交易之相關百分比率為高於�%但低於��%，故根據上市規則第��章，合營
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載有（其中包括）合營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包
括成立深圳合營企業)詳情之通函，將在可行範圍內盡快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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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一日，高原聖果、華園健康產品及華園食品訂立
合營協議，詳情如下：

合營協議

日期 :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一日

訂約方 : (i) 高原聖果

(ii) 華園健康產品

(iii) 華園食品

合營公司之成立

合營協議之訂約方同意深圳合營企業將於中國深圳成立，且將由華園健康產品實益擁
有�0%權益、華園食品實益擁有�0%權益，而高原聖果則實益擁有�0%權益。深圳合
營企業將主要從事沙棘幼苗的培植，以及沙棘關連健康產品的製造、銷售及研發。

註冊資本

深圳合營企業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80,000,000元（相當於約8�,��0,000港元），當中華
園健康產品、華園食品及高原聖果將分別以現金出資人民幣�8,000,000元 (相當於約
�0,���,000港元)、人民幣��,000,000元(相當於約��,8��,000港元)及人民幣��,000,000
元(相當於約��,8��,000港元)。將於深圳合營企業獲授營業執照後六個月內完成按上
述比例進行注資。於成立後，深圳合營企業之賬目將綜合於本集團之賬目。

本集團擬動用其內部資源為華園健康產品、華園食品及高原聖果向深圳合營企業作出
之注資提供資金。

根據合營協議所載，深圳合營企業之投資總額為人民幣80,000,000元（相當於約
8�,��0,000港元）。因此，除了就上述註冊資本注資外，現階段概無額外資本承擔需合
營協議之訂約方作出供款。倘合營協議之訂約方提出任何額外資本承擔，本公司將遵
照上市規則之規定適時另行發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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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營協議訂約方之主要責任

合營協議之訂約方將各別負責（其中包括）以下事項：

�. 協助深圳合營企業成立及註冊之申請；

�. 協助申請土地使用權證、就廠房簽訂租賃協議及建造設備；

�. 籌劃建設深圳合營企業之工廠及其他設施，以及協助深圳合營企業從海外購置所
需機器、原材料、汽車及通訊設備；

�. 誠如上文「註冊資本」一節所述向深圳合營企業注入其相關資本承擔；

�. 向深圳合營企業提供技術人員，以及協助深圳合營企業招聘管理人員、技術人
員、工人及其他人員；

�. 向深圳合營企業之員工及工人提供所需培訓，以及為深圳合營企業之員工取得工
作簽證及其他政府批准；及

�. 處理深圳合營企業所需之其他事項。

年期

深圳合營企業之年期由發出營業執照當日起計為期三十年。

深圳合營企業之董事會

深圳合營企業之董事會將由五名董事組成，當中華園健康產品將委任三名董事，華園
食品將委任一名董事，及高原聖果將委任一名董事。深圳合營企業之董事會主席將由
華園健康產品提名。

高原聖果之資料

高原聖果目前由中國水環境持有�0%權益；由水利部沙棘開發管理中心持有�8%權
益；由北京山合林水環境規劃設計中心持有��%權益，其餘�0%由江海世紀投資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或Top Harbour(於其完成建議收購�0%高原聖果之權益)擁有。除Top 
Harbour及江海世紀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就收購高原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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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0%股本權益而訂立買賣協議（可參考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之公佈
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通函），高原聖果股東之間概無任何關
係。

高原聖果主要在中國、香港及其他海外市場從事沙棘幼苗的培植和銷售，以及加工、
開發、產銷與沙棘關連的食品、健康產品及護膚品。沙棘含豐富蛋白質、維生素C、
E和胺基酸等營養，其葉、幼枝和漿果因其高營養含量而被應用為機能食品（例如漿果
汁和茶葉），亦因其醫藥和抗氧化品質而被利用作藥物及護膚品（例如沙棘油可用作治
療皮膚傷病包括曬傷、燙傷、化學和放射性灼傷、濕疹及傷口癒合欠佳等）。沙棘亦
由於其在農牧業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價值而被廣泛栽種。沙棘根系生長迅速而且伸展範
圍頗大，具固氮作用，已被利用作防治土壤沖蝕及土地復墾用途，其栽種育苗乃以縱
向整合方式運作，由沙棘的開發到漿果加工至生產沙棘產品。

高原聖果在中國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東北平原及青藏高原建設本身的沙棘種
植基地，總面積達�00,000公頃，確保有穩定的沙棘供應其生產沙棘相關產品業務所
需。高原聖果亦在北京、內蒙古自治區及陝西省設立總面積約 �00公頃的育苗基地，
年種植能力約為�00,000,000株。高原聖果亦已設立原材料加工中心，每年處理果實能
力為�,000噸。高原聖果生產的產品種類繁多，計有原料類包括：沙棘籽油、果油、果
粉、黃酮粉、原汁、濃縮汁、幼苗、籽粒、乾果和茶葉，成品類包括：保健品例如黃
酮軟膠囊、籽油軟膠囊、果油軟膠囊、籽油、果油、茶包及護膚品系列。其銷售及分
銷網絡覆蓋中國十一個省份，遍及華北、西北、東北及華中等地區。

進行合營協議之原因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於香港及中國從事零食
產品及便利急凍食品之製造、分銷及市場推廣，以及貿易及投資控股。

本集團於業內錄得激烈競爭，致令本集團之毛利較去年之財政業績減少、溢利淨額減
少。董事認為通過成立深圳合營企業，本集團可開發沙棘關連健康產品，因此可增
加其溢利及利潤基礎。沙棘關連健康產品亦可擴充本集團之產品種類。鑑於全球人口
健康意識上升，董事相信健康產品市場之潛力非常大，並認為可考慮建立其本身的基
地，發展及生產沙棘關連健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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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合營企業尚未開始營業，因此現時不能為本集團產生溢利。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營協議之條款乃訂約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後以正
常商業條款訂立，合營協議之條款誠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由於有關交易之相關百分比率為高於�%但低於��%，故根據上市規則第��章，合營協
議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載有（其中包括）合營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包括成
立深圳合營企業)詳情之通函，將在可行範圍內盡快寄發予股東。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國水環境」 指 中國水環境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 指 華園控股有限公司， 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高原聖果」 指 高原聖果沙棘制品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其股本權益現時由中國水環境擁有
�0%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不時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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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營協議」 指 由華園健康食品、華園食品及高原聖果就成立深圳合營
企業於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一日訂立之合營協議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深圳合營企業」 指 深圳高原聖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根據合營協議於
中國深圳成立之合營企業，其名稱須待有關當局批准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Top Harbour」 指 Top Harbour Development Limited，一間於英屬維爾京
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華園食品」 指 華園食品廠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華園健康產品」 指 華園健康產品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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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畢家偉

香港，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四日

就本公佈而言，除另有註明外，人民幣兌港元之換算乃根據�.00港元兌人民幣0.9�元
之概約匯率計算。此匯率僅供說明之用，並不表示有任何金額已按、應按或可按此匯
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中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畢清培先生（榮譽主席）、畢家偉先生（主
席）及畢濟棠先生（副主席）；非執行董事梁惠玲女士及倪振剛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張
宇人先生、葉成棠先生及古兆豐先生。


